主要审计种类需要提供资料的目录

一、开工前审计

建设项目立项审批后，工程开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提出开工前审计的申请。申请开工前审计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审计机关报送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开工前审计申请报告和开工前审计申请表；

（二）建设项目的项目建议书，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初步设计等批准文件；

（三）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依据资料和前期财务支出和资金结存资料；

（四）建设项目用地、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价批准文件；

（五）建设项目办理纳税申报的有关资料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二、工程结算审计

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申请工程结算审计。建设、施工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单位，应当向审计机关报送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工程结算审计申请报告；

（二）建设项目招投标资料：招标文件、标前答疑，标底及标底审核资料，中标通知书、限价文件、投标文件（包括商务标函与技术标函），等；

（三）施工单位资质证明；建筑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核定单；

（四）施工合同、材料、设备采购等合同及总承包与分包等相关协议，会议纪要等；

（五）工程图纸：施工图、竣工图、设计变更资料等；

（六）开工报告、竣工验收报告、勘探报告；

（七）工程结算书（含结算明细表格），工程量计算资料，钢筋翻样单，现场签证资料，认质认价资料、会议纪要、记录等；

（八）甲供材料明细表、原投标范围内未实施项目清单；

（九）隐蔽工程验收签证单；

（十）施工组织设计，施工进度报表；

（十一）验收资料，监理月报；

（十二）施工单位采购材料凭证；

（十三）工程结算审计所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备注：（八）-（十二）项可暂存于建设单位，审核时备查。
三、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

建设单位在编制好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后，申请竣工决算审计。建设、施工及相关单位应向审计机关提供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决算报表及财务决算报告；

（二）开工前审批资料；

（三）工程结算审计资料；

（四）建设项目的预（概）算编制资料及有权部门的批准文件；

（五）建设项目的内部控制制度资料；

（六）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；

（七）建设项目设备、材料采购及入库、出库资料；

（八）经济合同：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材料、设备采购等与工程有关的其他经济合同；

（九）财务会计报表，会计账簿，会计凭证及其他会计资料；

（十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四、拆迁项目竣工结算审计

崇川区拆迁办应在拆迁项目初步竣工验收后，申请拆迁工程结算审计。拆迁公司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单位，应当向审计机关报送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拆迁管理部门准许拆迁文件或证书、拆迁公告；

（二）拆迁工程项目招标文件、技术标函、商务标函；

（三）拆迁合同、拆迁项目完工验收证明；
（四）与拆迁户签订的拆迁协议及房地产评估机构房产评估报告；

（五）拆迁公司对拆迁工程项目的财务结算书、附表（见格式)及其电子文件;

（六）拆迁公司与拆迁户的结算单据、证明、拆迁户领用单据及房屋移交清单；

（七）被拆迁人房屋的产权依据；

（八）标注拆迁户姓名的红线图，经拆迁责任主体盖章的拆迁户名单；
（九）与拆迁工程项目结算审计相关的其他资料。

五、拆迁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
崇川区拆迁办在每个拆迁项目各标段结算审计完成后，申请拆迁工程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。区拆迁办等与拆迁项目相关的单位，应当向审计机关报送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拆迁项目工程财务决算报告；

（二）拆迁项目竣工结算审计资料；
（三）拆迁项目立项、批复、组织实施情况；

（四）拆迁项目竣工验收资料；

（五）拆迁项目财务会计报表，会计账簿，会计凭证及其他会计资料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说明：所有资料尽可能提供原件，如是复印件，需加盖提供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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